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3月 8日召

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有关文件资料后，本着谨慎性

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充分考虑了

公司实际经营业绩情况、现金流状况及资金需求等各项因素，同时考虑投资者的

合理诉求。该预案有利于回报投资者，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议案审议决策程序和机制完备、分配（转增）标准和比例明确且清晰，

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审议程序的规定，充分保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不存在大股东套利等不合理情形及相关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干预公司决策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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